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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知协办[2011]5号
关于做好迎接国务院“双打”专项行动
督促检查准备工作的紧急通知
醴陵市人民政府，市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部分地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进行督促检查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1]24号）和省知识产权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迎接国务院“双打”专项行动督促检查准备工作的紧急通知》（湘知协发[2011]21号），国务院将组织督查组对我省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工作进行督促检查，我市要做好迎接国务院督查准备。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督查时间：7月中旬。
二、督查内容：市场整治情况、重点案件查处情况、软件正版化工作情况、长效机制构建情况。
三、检查方法：针对3-5家重点市场，1-2个县市区，采取明察暗访、听取汇报的形式，通过实地查看了解专项行动开展情况。

四、有关要求：
1、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国务院督查迎检准备工作，积极配合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照督查内容认真总结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的相关情况、准备相关执法数据表格和相关台帐资料。
2、醴陵市和知识产权、工商、版权、质监、公安、文化、药监等部门，至少要各确定1家重点市场，指导市场做好自查自纠并做好整改，并将市场情况、联系人等基本情况上报。
3、认真清理上级部门挂牌督办重点案件的查办情况，市政府督办、查办大案、要案处理情况，涉嫌刑事犯罪案件查处、移送及起诉、审理情况，市场巡查与深挖生产源头相结合的情况。

4、新闻出版（版权）局准备好软件正版化工作进展情况资料。
以上材料，请各部门于7月11日前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5、继续做好专项行动宣传，在7月10日-20日期间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要求做到电视上有声音，报纸上有文章，网络上有内容，市场、街道上有标语、资料；各部门要集中在市级媒体发表新闻报道或专题文章。
二○一一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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